	告 知 书
 
一、事项名称：由国家林草局审批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已制定人工繁育技术标准的物种）
二、设定依据
[bookmark: _GoBack]1.《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五条
2.《国家林业局 农业部公告》（2017年第14号）
三、适用范围
适用于金丝猴类《人工繁育许可证》的核发。
四、许可条件
1.拟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来源合法。
2.具备与人工繁育目的、种类、发展规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技术，符合有关技术标准和防疫要求。
3.具备相应的安全防逃逸设备设施、管理技术和应急预案。
五、申请材料
1.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申请表。
2.申请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物种来源文件。
3.野生动物救治及饲养人员技术能力文件。
4.野生动物饲料来源说明。
5.申请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固定场所使用权有效文件或材料；固定场所、防逃逸设施、笼舍、隔离墙（网）等图片，及面积、规格、安全性的说明材料。
六、承诺方式
申请人自愿签署《承诺书》。
七、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1.申请人一次性提交所有材料且承诺符合许可条件的，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2.申请人已提交本告知书第五条第一项和第五项中“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固定场所使用权有效文件或材料”，且承诺在6个月内补充提交其余申请材料的，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八、不实承诺后果
申请人实际人工繁育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视具体情况要求其限期整改或依法撤销许可。
九、监管措施
申请人引进野生动物种源前对其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核查。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专项检查以及信用监督等方式，对申请人进行日常监管。
 


　


	 
承 诺 书
 
本人已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准确、完整。
二、符合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三、自愿承担违反承诺或者承诺不实的全部责任和后果。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承诺书一式三份，申请人执一份，审批机关留存两份。

	 

承 诺 书
 
本人已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提交的告知书第五条第一项和第五项中“人工繁育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固定场所使用权有效文件或材料”材料真实、准确。
二、在6个月内补充提交符合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的申请材料。
三、自愿承担违反承诺或者承诺不实的全部责任和后果。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承诺书一式三份，申请人执一份，审批机关留存两份。



